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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 清 公 佈

董事會敦請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注意中文招股章程內若干印刷錯誤。本公佈內未有

界定的詞彙與招股章程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

本公司注意到中文招股章程內若干資料與英文招股章程所載者不一致。本公司謹

此澄清(i)中文招股章程第5頁提述的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全面收

益／（虧損）總額的「(71.6)」為印刷錯誤，應為「71.6」；及(ii)中文招股章程第I-10頁

提述的截至二零一零年六月三十日止六個月的經營業務（所用）／所得現金的

「(4,987)」為印刷錯誤，應為「4,987」。

董事認為有關全球發售及本集團的一切重要資料已於招股章程中披露。本公司概

無任何資料導致招股章程須予修改或須發行補充招股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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